淄川区自然资源局职责边界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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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拟订全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负责自然资源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健全完善全区自然资源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区水利局：负责水资源管理，向区自然资源局提供淄川区境内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相关资料；负责淄川区境内河湖管理范围划界争议调处工作。
57．造林绿化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指导全区造林绿化工作。负责造林、营林质量监督管理。
区水利局：负责指导江河两岸、湖泊水库周围绿化工作，督促江河、湖泊管理单位开展护堤护岸林木营造。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管理城市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行道树及干道绿化带的绿化。
58．古树名木保护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监督全区古树名木、珍稀树木保护和管理工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指导、监督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59．野生动植物保护
区自然资源局：承担全区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工作，组织、指导全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经营利用和疫源疫病监测以及疫病防控工作。承担陆生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方面相关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指导全区林业和草原（地）有害生物的防治、检疫工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城市园林野生植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林区外、城市园林外、风景名胜区外野生植物（不包括珍贵野生树木）的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全区农业植物、动物和水产苗种防疫检疫体系建设。组织、监督农业植物、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和水产苗种防疫检疫有关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协调、监督全区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工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的相关出售、购买、利用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区公安分局：受理涉及野生动植物刑事治安案件，对上述案件行使调查、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等职权。
60．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食用林产品（不含水果）从种植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以及职责范围内的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督管理。与区市场监管部门建立食品安全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用林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与区自然资源局建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随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61．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拟定全区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方案；负责工作的具体实施，制订、印刷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所需要的表格、薄册，收集整理集体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等权籍调查、登记成果资料及各类图件资料等；负责开展业务培训和政策指导；负责组织、指导、监管项目作业单位；负责建立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及数据成果的汇交；负责依法依规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宅基地管理和改革工作。承担指导宅基地分配、使用、流转、纠纷仲裁管理和宅基地合理布局、用地标准、违法用地查处，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等工作。
各镇（街道、开发区）：对于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宅基地，应当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由所在农村集体（村委会）对宅基地使用权人、面积、四至范围等进行确认后，公告30天无异议，并出具证明，经镇（街道）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审定，属于合法使用的，予以确权登记。对于没有权属来源材料的集体建设用地，应当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认定属于合法使用的，经所在农村集体（镇政府或村委会，按照不同的所有权主体确定）同意，并公告30天无异议，经镇（街道）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确权登记。
62．采空区治理
区自然资源局：历史形成的采空区，由区自然资源局牵头，联合镇（街道、开发区）和区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并落实治理方案。
区应急管理局：目前正在生产的非煤矿山企业形成的采空区，由区应急局牵头，督促镇（街道、开发区）和矿山企业制定并落实治理方案。
63．不动产登记
区自然资源局：拟订全区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并组织实施。健全完善全区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理等。监督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办”。会同相关部门调处不动产权籍纠纷，对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调查。配合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房屋中介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信用监管。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限购（限售）城市房源资格审查、房源核验等房屋交易管理，将新建商品房预售（现售）合同网签备案、测绘、竣工验收备案相关资料共享给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处理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中介机构进行信用监督，对不动产登记过程中发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中介机构有关违规行为进行监管。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管理及权属纠纷调处。负责对因土地承包合同问题造成的登记错误进行源头处理。负责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争议调处。配合区自然资源局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遗留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将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交易的相关信息共享给不动产登记机构。
区税务局：负责在完税后将税收信息推送至不动产登记机构。
64．自然保护地监管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新建、调整各类国家级和省、市级自然保护地的审核建议。
区生态环境分局：承担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监管工作。

